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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95
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2017年建市纪念日放假时间安排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各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中央、省驻玉单位：

2017年6月28日是玉溪市建市十九周年纪念日。按照1999年2月9日玉溪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玉溪市建市日的决定》，现将建市纪念日放假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放假时间

2017年6月28日（星期三），放假1天。

二、有关要求

（一）
各县区、各部门要认真安排好放假期间的值班值守和安全保卫工作，坚持24小时领导带班、专人值班制度，并保持通信畅通，遇重大突发事件发生，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

（二）
我市进入主汛期，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省、市有关文件的文件精神和近期省政府领导对汛期防灾减灾批示精神的落实；抓好市委、市政府对新平县“6·20”事故的批示精神的落实。进一步加强雨情汛情监测预警预报，认真做好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等相关防范工作，进一步落实好防震减灾责任制，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三）
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做好各类应急队伍、物资和救援装备、储备工作，保障应急处置需要。一旦发生险情、灾情，要切实加强领导、周密组织，合理调度、科学处置，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四）
放假期间，正值全市进入中考，教育、公安、交警等部门要坚守岗位，落实职责，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中考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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